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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根據購回授權於市場上購回股份

此乃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 的自願性公告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

二零一 七年十月十三日的 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根據購回授權於市場上購回

股份 的 意向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 告所界定者 具 相同涵

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一 七年十一月一日，本公司根據購回授權購回 600,000股

本公司普通股（「股份購回」），最高及最低作價分別為每股1.95港元及1.93港元。就

股份購回支付 的總購買價（不包括佣金及其 他支出）約為 1,163,950港元。所購回股

份 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0.02902%。本公司將於隨後註

銷所購回股份。

董事會相信，本公司可憑藉現有財務資源進行股份購回，同時於本財政年度維持

穩健財政狀況，讓本公司業務得以持續經營。此外，董事會認為，股份購回反映

董事會及管理團隊對本公司長遠策略及增長充滿信心，並認為股份購回符合本公

司及其股東整體最佳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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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確認，股份購回乃遵照本 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、上市規則、收購守

則、開曼群島公司法以及本公司須遵守的所有適用法律及規例進行。董事 現時無

意於觸發收購守則項下強制收購責任 的情況下購回股份。董事會確保本公司於購

回股份前後一 直符合上市規則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主席

趙雋賢

香港，二零一 七年十一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 趙雋賢先生、張為眾先生、劉

志偉女士、顧衛平先生、王立彤先生及王天賜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

先生、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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